附件2 

劳动用工情况表指标解释

1、 所有数据均填报2007年5月份当月数据；

2、 单位从业人员总数，是指5月份单位聘用的人员数。不包括我校事业单位编制职工、返聘的离退休人员。本单位如没有填“无”；如有据实填报，并且同时提交从业人员花名册；
3、 应签订劳动合同人数（≤单位从业人员总数），建立劳动关系应该签订劳动合同，应该签订劳动合同的人员包括：本单位外派人员、本单位下岗职工、本单位劳务输出人员、本单位休病假产假人员、试用期内员工、临时工、季节工、农民工、外地工等，但不包括从外单位借调人员、劳务人员、在校学生、退休返聘人员等；
4、 从事规定工种人数，规定工种的范围见附表2；
5、 是否建立内部劳动保障规章制度，如未建立填“否”，如建立填“是”，并且同时提交本单位内部劳动保障相关规章制度；

6、 工资支付日期，指2007年5月的工资发放日期；

7、 低于最低工资人数，2007年5月份北京市最低工资为640元/月；

8、 加班工资支付情况，如有据实填报，如没有则填“无”；

9、 缴纳社会保险，指2007年5月份缴纳各种社会保险的人数和交费金额。
